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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广州大桥建于 1985 年，跨越珠江主、辅航道及二沙

岛，连接广州大道南北两段，北端设有环道与二沙岛连通，

是广州市南北主要交通节点之一。随着城市不断发展，车流

量日益增多，原广州大桥段成为广州市拥堵最为严重的几个

交通堵塞点之一。2012 年 9 月，市发改委批复立项，由广州

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原广州大桥进行扩宽改造。建设

内容包括：在广州大桥东侧相距 2m 处扩建一座新桥、二沙

岛立交改造、临江大道立交改造及维修加固旧桥，建设范围

南起广州大桥旧收费站北侧，北至明月二路，全长 1.73 公

里，建成后广州大桥将由原来双向 6车道变为双向 10 车道，

与南北两端道路的车道相匹配。

（二）项目资金情况

项目批复概算金额为 35,831.69 万元，工程预算金额

25,981.04 万元。截至评价节点，项目尚未完成工程结算以

及竣工决算。自2012年至2017年，市财政共安排资金25,300

万元，累计支出 24,324.49 万元，财政预算资金完成率

96.14%。



（三）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的绩效目标是：通过实施工程，打通广州大道在

广州大桥的交通瓶颈，促进广州大道的畅通，完善广州市中

心区路网结构，为实现广州市的“南拓”战略，增强广州市

中心区与番禺、南沙等区的联络提供交通条件。具体的指标

为大桥改造后“饱和度由 1.04 变为 0.83”、“平均车速提升

14%-21%”、“延误时间下降 9%-11%”、“过江流量增加 13.9%”、

“周边道路饱和度不超过 0.96”。

（四）评价结果

本次评价采取书面评价、现场评价及满意度调查等方

法，围绕前期准备及投入、过程管理、产出及效益等指标实

施，最终评定项目绩效等级为“良”。

二、项目绩效

项目从立项至 2016 年 9 月主体完工，历时 4 年，完成

了预期建设内容，达到预期建设标准，在缓解广州大桥及平

行过江大桥交通压力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对实现广

州大道的畅通，完善市中心区路网结构，实现“南拓战略”

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分析现场调研所获得的车流量、车速、

桥面拥堵情况以及调查问卷，结合并核实有关资料，得出以

下结论：



（一）项目完成预期建设内容，达到设计标准。

项目按照城市主干道等级、设计车速主线 60公里/小时、

立交匝道车速 30 公里/小时、道路红线宽度 80 米（桥梁段

51 米）、荷载等级城-A 级、抗震烈度按Ⅶ设防标准进行建设，

已完成了包括新桥建设、旧桥修缮以及相关立交的改造升级

内容，建成了南北双向 10 车道的新广州大桥，成为广州市

的新地标。

（二）项目的建成有效缓解了广州大桥的交通压力。

项目建成后，广州大桥由原来双向 6 车道变为双向 10

车道，有效缓解了大桥本身的交通压力：从高峰期平均车速

来看，大桥扩宽前该值为 25.5 千米/小时，扩宽后为 31.75

千米/小时，增长率达 24.51%，达到目标（目标值提升

14%-21%）；从月均车流量来看，大桥扩宽前该值为 388 万标

准车，扩宽后为 433 万标准车，增长率达 11.4%，基本达到

目标（目标值增加 13.9%）；从高峰期延误来看，大桥扩宽前

该值为 160 秒，扩宽后为 119.5 秒，变化率-25.31%，达到

目标（目标值下降 9%-11%）；从高峰期饱和度来看，大桥扩

宽前该值为 0.94，扩宽后为 0.7，变化率-25.53%，达到目

标（目标值 0.83）。以上数据的变化表明，大桥由原来双向

6车道扩宽为双向 10 车道后，大桥本身的交通压力得到了较

好的缓解。



（三）项目的建成有效缓解了平行过江大桥的交通压

力。

从车流量来看，广州大桥扩宽前，西侧的海印大桥平均

车流量为 8267 标准车/小时，东侧的猎德大桥平均车流量为

8950 标准车/小时，扩宽后海印大桥该值为 8081 标准车/小

时，变化率-2.20%，猎德大桥该值为 8745 标准车/小时，变

化率-2.30%，结合广州大桥本身平均车流量增长 7.25%，可

发现广州大桥的扩宽有效吸引了邻近平行过江大桥的车流

量；从单向最大饱和度来看，广州大桥扩宽前，西侧的海印

大桥与东侧的猎德大桥单向最大饱和度均为 0.95，广州大桥

扩宽后海印大桥该值为 0.93，变化率-2.11%，猎德大桥该值

为 0.92，变化率-3.16%，说明海印大桥和猎德大桥的交通压

力在广州大桥扩宽后同样得到了缓解。

（四）项目的综合满意度较高。

项目属于公共民生类的建设工程，市民的满意度是评价

其继续的重要指标。通过问卷调查，本次市民的综合满意度

在 80.21%，满意度较高。

（五）为广州大道系统工程的改造积累了经验。

广州大桥的扩宽是广州大道系统改造工程众多节点的

其中一环，项目实施，为整个广州大道系统工程的改造积累

了经验，对后续节点改造的交通设计、施工管理等具有借鉴

意义。



三、存在问题

（一）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可研报告指导性不足。

一是从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到可研报告的编制花费时间

较长。2012 年 9 月本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已获批复，但 2014

年 2 月才将可研报告提交发改委审批，影响可研报告作为决

策基础和管控基准的作用（例如作为期间一年半时间的勘察

设计工作的指引）。

二是未对征拆程序所需工时做出预估，加上单位迁改不

力，造成征拆实际完成时间（2016 年 6 月 30 日）晚于施工

合同约定的整个工程完工时间（2016 年 3 月 9 日）。

三是未预见到管线迁改工作对项目主体工程的影响程

度。可研报告中计划“管线迁改可与工程施工平行进行”，

但实际上，旧管线会影响后续施工的进展，进而影响工期。

四是没有对“交通预测”部分进行论证。可研报告中对

于“交通分布预测”、“交通发生吸引量预测”等相关部分仅

列举了概念与模型，未进行相关计算，不具有指导意义。

（二）施工管理不到位，施工过程中发生多次变更，且

工程延期 6个月。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变更工程达 40 项。剔除政策变更被

移出大桥扩宽项目的景观照明工程，依然有 35 项变更，涉

及金额 2,081.03 万元，约占预计结算总额 21,822.61 万的



9.5%，变更的数量和金额较大，显示设计或者施工管理不周

导致偏差较多，不利于工程成本控制。

按照可研报告，工程计划 2014 年 3 月到 2016 年 2 月进

行施工，按照施工合同，施工周期为2014年 7月 10日至 2016

年 3 月 9 日（608 天），但实际上工程 2016 年 9 月主体才完

工，施工结算以及整体验收至今尚未完成。

（三）未履行合同中对于不平衡报价的调整条款，存在

多算工程价款的风险。

项目招标过程中出现不平衡报价现象，其中异常报价分

项比例高达 64.57%。合同条款规定招标方应当在签订施工合

同前对其进行调整，但至今未作调整，存在多算工程价款的

风险。

（四）监理合同约定计价方式不尽合理，部分合同支付

进度滞后，合同管理有待加强。

一是项目监理合同约定“计价方式按经审核的工程概算

投资额为计费额结算，不随工程结算价的变化而调整”，以

概算或者工程结算（通常做法）为计价基准的监理费会不同，

前者会大于后者（即使同时扣掉未实施的工程部分）。

二是部分合同支付进度滞后，存在产生合同纠纷的风

险。项目共签订合同 32 份（总金额 31,069.44 万元），其中

15 份合同支付进度滞后于合同约定。虽然滞后合同金额占比



不大（21.9%），且其中 10 项解释基本合理，但项数占比近

一半，仍然表明项目单位合同管理有待加强规范。

（五）系统工作考虑不足，项目实施后增加了下桥段与

周边衔接道路拥堵的风险。

项目实施后，广州大桥下桥段高峰期车速出现下降，且

周边衔接道路的饱和度均上升（最高达 0.97），表明项目虽

缓解了大桥本身的交通压力，但增加了衔接道路的拥堵风

险。

四、改进建议或措施

（一）细化可研编制论证，加强可研指导意义。

建议在项目建议书批复后尽快启动可研报告编制工作，

同时在可研报告中细化对主要风险（尤其是征地拆迁）的用

时、难度等论证，注重主要变量（交通量等）的预测论证，

加强可研报告对于后续工作的指导意义。

（二）加强项目统筹，减少工程变更，保障项目工期。

针对项目变更多、工程延期的问题，建议加强前期工作，

加强对设计方和施工方的协调，首先要做好施工图前期审查

工作，对不合理的设计进行修改；其次设计变更方案要经过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共同研究确定，

通过各方群策群力协作，充分论证变更的必要性、合理性以

及经济性；第三认真处理必须发生的设计变更，应“先算账

后变更”，对于涉及到费用增减的设计变更，造价管理人员



应提前做出预算，并经建设单位研究同意后，方可进行变更，

避免对变更再次进行调整；第四建设单位现场人员对工程设

计变更要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是隐蔽工程及场地土方等工程

内容做好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三）加强对于不平衡报价的管理，避免由此造成工程

价款多支出的潜在风险。

建议单位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不平衡报价的调整条款，

鉴于单位反馈目前订立的条款可能在调整上有一定难度，因

此建议单位在后续类似项目中修改招标文件中对于不平衡

报价的调整条款，以降低由于不平衡报价造成的工程价款多

支出的风险。下面所列条款可作为参考：

（1）如承包人所报某一分部分项工程的综合单价比正

常适用定额测算价超出 15%及以上，该综合单价为超常规单

价，只适用于招标文件列明的相应工程数量。如使用该综合

单价的工程量结算量比招标文件所列工程量超过 10%，超出

部分的工程量按新增项目处理。

（2）投标文件中没有相同或类似项目的，视为新增项

目（是否为新增项目由发包人确定），其综合单价依据广东

省工程相关工程综合定额及计价办法核定（根据具体工程情

况定）。



（四）改进监理合同计价方式，并按时支付合同款项。

一是建议改变使用工程概算为基准的监理费计算方式

（例如可签订合同时以工程概算为基准计价，但附加条款约

定最终合同结算以工程结算价为基准进行核算）；二是对于

部分合同支付滞后现象，应严格按照合同要求，与合同乙方

及时沟通，必要时采取书面发函的方式，保持合理的支付进

度以避免出现合同纠纷。

（五）重视前期对于交通量的预测，加快广州大道系统

工程建设与智能交通优化工作。

针对大桥增加下桥段与周边衔接道路拥挤风险的现象，

一要重视建设前对于交通量等变量的预测工作（本项目可研

中对于交通变量未做实质预测）；二是要加快广州大道系统

工程建设，尽快解决客村立交与中山一立交交通瓶颈问题；

三是对周边道路的智能交通进行优化设置，结合周边衔接道

路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信号灯控制平交节点、平面环行节点、

立体交叉节点等多种节点组合形式，并对公交站点布局进行

优化、改善，充分发挥公交优先，保证拓宽工程的社会环境

效益。


